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行政处罚（听证类）告知书（杭西转塘罚听告字〔2024〕第000102号）

浙江祥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2024年04月15日，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擅自修剪树

木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明，你单位浙江祥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于2024年1月16日在西湖区转塘街道云溪新语小区对
树木进行修剪，于2024年3月29日15时10分被西湖区人
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查处。经查，你单位在该小区
13-15幢楼南侧人行道两边擅自修剪树木，经现场勘查，被
修剪的39棵树木为黄山栾树，经测量及换算树木1.3米处
胸径具体数据如下：1号树胸径19cm、2号树胸径17cm、3
号树胸径18cm、4号树胸径15cm、5号树胸径17cm、6号树
胸径20cm、7号树胸径17cm、8号树胸径20cm、9号树胸径
20cm、10 号树胸径 21cm、11 号树胸径 21cm、12 号树胸径
21cm、13 号树胸径 17cm、14 号树胸径 21cm、15 号树胸径
22cm、16 号树胸径 22cm、17 号树胸径 20cm、18 号树胸径
19cm、19 号树胸径 20cm、20 号树胸径 19cm、21 号树胸径
20cm、22 号树胸径 22cm、23 号树胸径 22cm、24 号树胸径
17cm、25 号树胸径 19cm、26 号树胸径 20cm、27 号树胸径
20cm、28 号树胸径 17cm、29 号树胸径 21cm、29 号树胸径
21cm、30 号树胸径 17cm、31 号树胸径 21cm、32 号树胸径
21cm、33 号树胸径 21cm、34 号树胸径 17cm、35 号树胸径
21cm、36 号树胸径 20cm、37 号树胸径 20cm、38 号树胸径
17cm、39号树胸径17cm。经查，该行为未经过相关部门审

批。执法队员于2024年5月29日复查，被修剪的39棵树
木正常存活。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杭州市城市
绿化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除绿地养护管理单位按
照技术规范实施养护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修剪树
木。”的规定，具体有1、2024年3月22日，本机关接收群众投
诉登记表1份，证明本案案件来源；2、2024年3月29日、5月
29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2份、《现场勘验》1
份，证明本案案发的时间和地点你单位修剪树木的事实、你
单位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取得合法手续的事实、现场情况
及复查情况；3、2024年3月29日、5月29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
拍摄的现场照片80张，复查照片6张，证明本案案发的地点、
你单位修剪树木的事实、现场情况及复查情况；4、2024年6
月3日，本机关执法人员询问见证人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2
份，证明你单位的基本情况、见证人基本信息、案发时间、案
发地点、树木的品种及未经绿化行政部门审批许可的事实；
5、2024年6月3日，见证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2份、工作证明
2份，证明见证人的身份；6、2024年6月3日，本机关制作的树
木价格清单汇总表1份，证明被修剪树木的价格；7、2024年6
月7日，本机关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载的信用信
息公示报告1份，证明你单位的基本情况；8、2024年5月15
日，本机关执法队员自浙江省统一行政处罚办案平台截取的
历史查处记录共3份，证明你单位一年内没有因相同违法行

为被查处过；9、2024年7月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询问转塘街
道碧波社区工作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单
位曾于2024年1月初在祥生云溪新语小区进行树木修剪的
事实、你单位为祥生云溪新语小区物业公司的事实；10、2024
年7月1日，转塘街道碧波社区工作人员提供的工作证复印
件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社区提供的物业联系人登记表1
份，证明工作人员身份、祥生云溪新语小区物业公司的情况
等证据为凭。

鉴于以上事实，现根据《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
三十六条“单位或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
定，擅自修剪树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树木价值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负赔偿
责任。”《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规定》
第十二条第四款“裁量基准罚款为一定金额的倍数的，一
般处罚按情节对应的中间倍数处罚；有从轻处罚情形的，
按情节对应的中间倍数以下处罚；有从重处罚情形的，按
情节对应的中间倍数以上处罚；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五
条第二款“罚款数额达万千元的。取整数十位，法律、法
规、规章对罚款数额有明确的规定的从其规定。”及《杭州
市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第十五章 绿化）第
一条第三款第（二）项“违法情节较重，有下列情形的，处以
树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二）擅自修剪树木20
株以上的，处以树木价值4以上5倍（含）以下的罚款。”《杭

州市树木损失补偿价格表》（补偿表）的规定，拟对你（单
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对当事人处以树木价值4.5倍的罚
款，合计人民币玖万贰仟陆佰肆拾元整。【根据《杭州市树
木损失补偿价格表》（补偿表）的规定，黄山栾树属于四类
树木，39 棵黄山栾树的补偿价格为 20588 元，罚款为
20588×4.5=92646元，取整9264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
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
你（单位）对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
据及内容等有异议的，应在收到本告知书起5个工作日内
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
陈述、申辩。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
的权利。如你（单位）要求举行听证，应在收到本告知书后
5个工作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如你（单位）
认为相关事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不宜公开进行听
证的，应在举行听证的5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并说明
理由。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举行听证，本
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联系人：王郦莎 联系电话：0571-88325939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东狮路9号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
202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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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万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4年3月24日）
借款合同编号
M570048877

2015年营贷字第144号
M570048868

本金

9,495,525.99

21,673,288.50

欠息

12,177,762.51

代垫费用

20000.00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无

担保人

由永康市万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楼龙工贸有限公司、程新江、程磊翊、应志雄、应矗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合同》（2024年7月25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联系电话：0571-8273183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6898999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8月2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3月2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某男婴，2022年10月01日出生，2022年10月
02日被发现遗弃在义乌市福田街道新光汇东门卫
生间。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
证件与义乌市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

0579-85271569，联系地址：义乌市江东中路
2号509室。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
依法送养。

义乌市民政局
2024年8月2日

寻亲公告寻亲公告

湖州奥冠置业有限公司：
经调查，你（单位）开发建设的吴兴区道场乡浮玉片区

FY-01-02-04D地块小区项目（现湖山府）已于2022年7月
12日竣工验收，截至2024年7月10日，你（单位）未按规定向
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档案馆移交工程档案资料。
该行为属于建设单位未按规定移交建设项目（含地下管线工
程）档案的违法 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十七条、《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第六条的规定，现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城市建设档案
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处罚款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45000.00）。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你（单位）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机关
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需陈
述、申辩，可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向本机关提
出。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2-2053557
本机关地址：湖州市吴兴区杭长桥南路122号

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人民政府
2024年8月2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湖吴道罚告字〔2024〕第000084号

本报记者 蓝莹

父子二人驾驶奔驰、宝马等轿车，在行

驶过程中故意撞向前方变道车辆，4年多

时间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制造交通“碰

瓷”240余起，骗取车辆保险理赔款100余

万元……

日前，经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对陈某祥、陈某林诈骗案作出一审

判决，被告人陈某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被告人陈某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

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责令二

人共同退赔违法所得。

保险出险记录高达数百次

“每次碰撞的部位都差不多，单起事故

的赔偿金额不高，但是几十起、上百起事故

累计加起来，我们赔偿的金额可不少！”

2023年7月，任先生受温州市某保险公司

委托向鹿城公安报案。

根据任先生提供的保险平台理赔数

据，2019年1月以来，一轿车车主在保险

行业出险记录多达数百次，涉及几十家保

险公司，多次出现同一天内前往不同城市

获取车险理赔的行为，已先后获取机动车

保险理赔金100余万元，存在开车“碰瓷”

骗取保险金的嫌疑。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开展调查

取证，发现该案系父子二人共同作案，性质

极其恶劣。“我们调查发现，仅在2022年

10月22日至27日间，陈氏父子驾车行驶

至温州市、衢州市、金华市等地，发生车辆

剐蹭事故7起，23日一天就发生两起。”办

案民警介绍。

2023年8月，办案民警赴河北省将犯

罪嫌疑人陈某祥、陈某林抓捕归案。

交通事故中发现“新商机”

陈氏父子曾从事废钢材回收生意，经

常开车到全国各地考察洽谈业务。一次交

通事故中，陈某祥发现通过开车碰撞前方

变道车辆，能够从车险理赔中赚取“差价”，

这让他发现了“新商机”。

“我是老司机了，我知道变道车未让正

在该车道行驶的车先行，造成交通事故的

要负全责。”陈某祥交代，其驾驶车辆行驶

到十字路口等交通复杂路段，观察预判可

能变道行驶车辆，提前加速或不减速进行

碰撞，造成车辆轻微剐蹭事故。随后，陈某

祥向对方车主出示事先准备好的其驾驶的

宝马、奔驰等车辆2万多元的车衣贴膜发

票，通过走轻微事故快速理赔程序、与车主

协商等方式获取赔偿金，事后车辆再进行

低价维修甚至不维修，以此赚取“差价”。

事故现场，一些车主也曾怀疑是否遭

遇“碰瓷”，但是由于赔偿金额较小，且有保

险公司垫付，很多车主也并未过多在意。

一次次的顺利理赔，让陈某祥的胆子

越来越大。4年多时间里，陈某祥先后在

10余个省（区、市）通过上述手段制造交通

“碰瓷”，期间其父陈某林也驾驶车辆参与

多起交通“碰瓷”。为达到“收益”最大化，

陈氏父子甚至一天“碰瓷”四次后，再去维

修车辆，如保险理赔平台显示，2023年6

月15日，陈氏父子驾车行驶至河北、山东、

江苏境内，一天内发生4起交通事故，为左

前或右前保险杆受损，车险理赔金额共计

17000余元。

然而，法网恢恢，陈氏父子疯狂“碰

瓷”的行为，最终触发了车险理赔平台预

警。

引导侦查追加犯罪事实

2023年11月，该案移送至鹿城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全面审查证据

卷宗，提审嫌疑人，发现陈氏父子的作案手

段虽然不高明，但是隐蔽性极强，为躲避侦

查选择各省市流动作案，并前后更换了宝

马、奔驰等多辆作案车辆。

“本案涉及几十家保险公司，涉每家保

险公司一段时间内的事故次数一般是一起

至几起，取证难度较大。”办案检察官介绍，

为查明事实，有效指控犯罪，检察机关向公

安机关发出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引导侦查

人员从各家保险公司调取理赔记录，进一步

扩大侦查范围，制作证据列表进行分析研

判，成功追加了陈氏父子上百起“碰瓷”的犯

罪事实。在有力的证据面前，陈氏父子从心

存侥幸、试图狡辩，到当庭认罪悔罪。

“我真的很后悔……”2024年4月11

日，在该案的庭审现场，陈某祥流下了悔恨

的泪水。

经查，2019年 1月至2023年 6月期

间，陈某祥、陈某林父子二人结伙驾驶陈某

林等人名下奔驰、宝马轿车，在河北、山东、

浙江、四川等全国10余个省（区、市）行驶，

偶遇路前方车辆变道之际，故意加速或者

不减速避让，先后制造交通事故至少240

余起，非法获利至少100余万元。在240余

起事故中，驾驶员显示为陈某祥的共210余

起，驾驶员显示为陈某林的共30余起。

日前，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采纳了检察

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和提出的量刑建议，

鉴于陈某祥当庭认罪认罚，陈某林在共同

犯罪中系从犯且当庭认罪认罚，应予从轻

处罚；二人制造交通“碰瓷”，社会危害性极

大，应予从重处罚，遂作出如上判决。目

前，判决已生效。

汽车开成“碰碰车”，父子驾车4年“碰瓷”240余起
同因诈骗罪获刑

汽车开成“碰碰车”，父子驾车4年“碰瓷”240余起
同因诈骗罪获刑

陈某祥驾车碰撞前方变道车辆，造成双方

车辆轻微剐蹭事故。


